
加拿大有機食品和農業國家級策略計畫 
張靜文 

一、前言 

由於加拿大具有涼爽的氣候以及各式各樣的土地型態，因此農產品病蟲害問

題不大，使得加拿大成為一個生產有機農產品的理想國家。由於加拿大支持有機

農業的農民越來越多，因此加拿大主要的農產品販售點有機農產品的銷售則呈現

了成長之趨勢。加拿大的有機事業在過去十年間，每年以 15%的成長速度急速成

長中，2003 年加拿大大約 456位加工業者和 30個團體獲得認證，一共超過 3317
位生產者取得有機農產品認證。這些生產者中，絕大多數是由國外具公信力的專

家學者鑑定合格。2003 年有機農產品零售市場產業價值估計約介於 8億元到 13
億元間，至 2005 年預測零售額將成長至 31億元。 
加拿大有機農產品大多數出口至歐盟和美國，而約有 5%則是出口至日本；

出口農產品中則以有機穀物、種子和麵粉為最大宗，其他主要的有機出口品則包

括有加工食品和飲料、楓糖漿、蘋果和蔬菜等。加拿大政府體認到生產有機農產

品的重要性，在 2004 年 11月為了適切反映產業之需求、消費者考量和與國際貿

易要求接軌，加拿大農業暨農糧部以及加拿大食品檢驗局透過與加拿大國貿局合

作，從而設立有機農產品系統任務小組(Organic Production System Task Force)。
從 2005 年至 2006 年，有機產業與加拿大地方與區域政府以及聯邦政府之機關將

進行諮商，任務小組將朝向發展並實施有機標準與認證系統以有效保護消費者。 

二、加拿大有機食品與農業策略性計畫之推動 

加拿大政府努力建立起有機農產品規範系統，也就是加拿大有機食品和農業

國家級策略計畫(The National Strategies Plan—Organic Food and Agriculture 
Sector)，在不久的將來便可見到主要成果。在 2005 年 10月 7日，加拿大一般性
標準協進會(Canadian General Standards Board, CGSB)的有機農產品標準委員會
提出一份有機農產品標準的草案，給該理事會 40個有投票資格的會員和 77個資
訊會員投票表決，投票截止日為 2005 年 11月 7日，投票結果將很快揭曉。在所
有有機農產品標準的修改過程中，2002 年制訂的版本被視為加拿大有機產業作

主要的成就。該計畫並設置相關政策執行與檢討之步驟，用來克服目前農業部門

所面臨的挑戰，並創造可行的遠景。 
對於此一策略性計畫而言，所有的建議均涵蓋許多族群，有機部門本身、傳

統糧食與農業部門、食者、以及各種不同階層的政府部門均包括在內。歐洲已經

歷經了有機產業部門的發展，展現了關鍵策略步驟確實是成功的。這些步驟目前

已經被加拿大使用在科學上，但對於加拿大目前政策推動之現況，以及政策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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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實有必要繼續進行討論。以下分別說明之。 

三、建立有機「共同體」一致的認證系統和符號 

加拿大目前有一個有機共同體，是經由 40 個經過認證的團體以及數十個類

似或相同的組織所領導，用來促進有機農產品的發展。這一個共同體的認證和審

核系統已經發展的十分良好，且對於大多部份而言，交互協議及合作在獲得認證

的單位之間普遍存在，大多數獲得認證的單位已經建立起各自的符號。然而，與

獲得認證一樣重要的是，嚴格管制這些有機產品；不僅只在種植過程、加工，甚

至是未來認證個人可能彰顯出的使用用途都必須注意嚴格管制。因此，加拿大某

一些區域，包括英屬哥倫比亞、薩克斯其萬省、曼尼托巴省、魁北克省以及安大

略省等，已經架構了網路系統，用來涵蓋有機產業廣大的利益。 
然而此方面加拿大尚有許多需要持續努力的地方，包括： 

(一)各認證團體之間彼此關係並不總是真的友好，這將會對整體部門有害。舉例

而言，並不是所有區域都具有有機的網路聯繫。像這種斷層必須加以處理，

一邊是的區域網路可以發揮其效用。已經生存下來的區域網路對於有效的國

家級行動是而言，是必要條件。這些網路必須包括代表性農民、加工業者、

取得認證者、零售業者，研究者、乃至於專家以及任何能夠直接點出有機食

品消費者利益的個人或團體組織。 
(二)獲得認證的團體經常是在有限的預算下營運，因而有必要向外延伸他們的自
願性網路。由於農民所繳交的費用並不是真的能夠抵付營運成本，否則當政

策目標是吸引更多的農民加入有機認證時，增加費用並不是一個必要的方

法。這些獲得認證的人有必要收集資訊，以便發展出讓他們農場更為賺錢的

策略，並要求國家從各種不同的單位組織資助的一個工作團隊以便發展此一

策略。在這一部份的討論中，主要的問題在於 30個經過認證的單位所決定的
費用，以及誰必須給付這些費用(農民、政府因應可能額外的捐獻)都必須加
以考慮。此外獲得認證者的合併也可以作為討論的一部份。 

四、確定行政標準的識別與認證 

聯邦政府層級下的國家識別進展得十分緩慢，在 1980 年代後期開始對於定

義的識別在食品與藥品法的一般條款下，予以強化，並且在 1999 年帶領出適當

的國家級標準。時至今日，透過有加拿大農業暨農糧部所資助的加拿大標準協調

會已經開始執行一項鑑定過的加工流程。目前已經有一個組織通過鑑定。 
然而此方面加拿大尚有許多需要持續努力的地方，包括： 

(一)加工流程必須建立在現行實施的標準版本上。有機產業目前正在發展一項國

家內部機制，以便對標準改變的議定提出建議。透過此一機制，將可在常規

的基礎上，提供給中央政府或者是任何一個授權指定要對標準的錯誤修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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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一致的建議。在這一個觀點上，AAFC 相較於世界的標準而言，已經縮
短了加拿大標準的評估。AAFC 已經準備好要支持加拿大有機共同體，並為
此更新標準讓其成為「世界頂尖」，同時這也必須與加拿大一般標準協進會交

互連結，AAFC 將會尋求讓標準更新流程更為便利的任何可能。此一同時，

AAFC 也正在尋找對於標準改變的國家共識，並且鼓勵不涉及任何標準改進

流程的對話。加拿大希望能使加工流程變得更好(較之前更有效率)，因此
AAFC希望標準可以在 2002 年的夏天以前修正完畢。一旦加拿大標準協調會

簽署了新的標準以後，AAFC 便準備要與歐盟、日本以及美國的對等協議展

開談判。 
(二)標準的制定必須參考食品和藥物法案中相關特定的規範，增加合法的強制性

條款以便對於違法行為採用特定財務懲罰。作為參考流程的一部分，標準的

執行必須成為強制性的，如此一來到任何人想要採用有機產物進行生產時，

便必須經由合格的認證者授予認證。由認證者強制執行衡量所產生的成本，

必須合理而且要與加拿大主要貿易夥伴的認證成本一致。 
(三)必須投入更多的資源來強制執行以保護有機標準的整合。 
(四)有機產業必須實施單一的國家符號系統。根據歐洲經驗，一項國家的符號對
於建立消費者警覺性是十分重要的，不論是私人或者是政府符號都無關緊

要。加拿大有機部門的一項選擇，是由加拿大有機標準協進會目前所持有的

加拿大符號。 
(五)一旦有了適當的國家符號，應連結消費者利益團體對其展開促銷。 

五、過渡時期生產者的財務支持及現有有機農民的指導訓練給付 

加拿大在過去的十年間，已經成功發展各種不同的補助計畫，用來反映農民

應該被補助以提供環境服務的信念。這些早期是用來投資生產資材(例如肥料儲

藏設備、河岸區域的圍籬、保留地耕種設備等)而非耕作系統。這些政策大部分
是以成本分擔，以及透過合作管理的方式，包括環境友善農田種植組織、PMRA
工作小組，以及適應協調會等等來達成政策目標。然而這些已經被引導成為地方

政府用來檢查過渡時期借貸以及穀物保險政策，因此目前並沒有針對過渡時期財

務上支持有機農民的現行政策。 
然而此方面加拿大尚有許多需要持續努力的地方，包括： 

(一)有機產業必須要實施一項提倡性的計劃，以說服聯邦和地方政府淨所得過渡

時期保險政策，對過渡時期有財務困難的農民相當有助益。該計畫必須詳細

地予以發展，但主要的概念還是當農民的所得落於先前交易某個特定水準以

下時，農民必須要能接到由聯邦和地方政府所發放的保險給付，此一給付將

可以彌補所得和某個特定水準之間的落差，且此一政策將涵蓋參加政策前三

年的交易。除此之外，在新的年輕農民承接傳統的農業營運或是開始一個新

的營運的時候，因為他們並沒有所得紀錄以計算起保水準，因此政策將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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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調整。 
(二)在接下來的 10 年中農業所有權將會發生顯著轉變，而且現在對於將新的人

帶進農業之中，造成兩代之間農業的移轉已經存在有相當多的爭議。對於許

多新的農民而言，有機產業代表獲利的機會，並且地方政府也發展了鎖定有

機農業耕作年輕農民的相關政策與特定支持計畫。 
(三)有機產業應該發展出一項計畫用來說服加拿大現有的每一個農作物保險計

畫，必須要根據有機作物實際市場價格為基準來進行保險給付。現在這僅在

某些省份以及某些作物上執行。 
(四)關於有機農民可能被現在存在的所得支持計畫所處罰，必須加以研究。如果
這種處罰是存在的，不論是直接或間接，所得支持計畫都必須要加以修正或

者是加以排除。 
(五)有機部門同時也必須提倡提供給付給現有有機農民，當這些農民擔任新的有
機農民的指導者或者是教育者的相關政策。至於提供指導及訓練計畫的團體

組織也可以向政府申請補助，以便付錢給有機農民來執行這些指導和教育功

能。 

六、建立諮詢服務協助農民和有機加工業者，以確保產品品質 

大多數的地方政府目前已經聘雇有種植有機農業的人員，然而只有少數人有

足夠的時間或者專門技術，能提供給現有的和轉型成為有機農民適當且足夠的資

訊。僅有少數的有機農業團體在仰賴現有的有機農民的努力上，建立起諮詢服

務，此種狀況造成極大的不安定。數個團體組織，包括 COG在內，已經發行貴

重的生產手冊，最近經由加拿大有機農業中心所提供的資助，對於地方政府的專

家給予資助，也提供了廣大的線上訊息和訓練資源，均有助於諮詢服務計畫的發

展。對於加工業者而言，有機部門僅有特定少許的政策目標，即使是某些加工業

者已經從現有的保留政策中獲得好處。 
然而此方面加拿大尚有許多需要持續努力的地方，包括： 

(一)歐洲已經建立起非常成功的諮詢服務，加拿大各種不同的地方政府必須要仔

細的研究歐洲所提供的課程，以現有可行的架構、合作夥伴以及資助協議為

目標進行研究，用以在各地建立諮詢系統。尤其必須要著重在園藝、牛肉、

猪肉和雞肉方面的諮詢系統上。 
(二)諮詢者的正式訓練計畫也是必須的，如同區域性的導覽及手冊也對交易的過

程能夠提供幫助是一樣的。 
(三)對於諮詢系統的支持，在農業學校有關服務和研究者有效的關係是必要的。
入此一來相關的研究便可以正確地辨識出政策目標，這也意味者政府對於研

究方面的資助必須加以整合。國家網路展示以及研究用的農地(包括耕作中的
與研究中心的農地)，對於形成新的以及有用的知識相當有幫助，有機產業部

門必須要發展一項完整的計畫書給聯邦和地方政府，說明如何根據歐洲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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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來達成此一政策目標。 
(四)歐洲對於小型、中型企業體(small, medium enterprise, SME)中加工部門(包括
小型加工業者)的成功服務也已經發展起來了。加拿大必須學習這些系統並且

加以應用，規劃發展並且建立起此項服務。 

七、召募傳統農民、擴展以及研究團體參與有機農業的發展 

有機農民在他們的團體以及農業組織中，將不再是邊緣人物。雖然大部分的

農民參與主要的有機農業團體，但是部分農民在主流的農業組織、農產品團體及

運銷協進會中都具有明顯的領導地位。其他如魁北克省以及英屬哥倫比亞省，有

機農業組織尚未與傳統的農業組織有正式的制度關係，許多有機農民和農業組織

已經加入了當地和區域的機構，對開拓社會以及環境的利益有明顯的興趣，適合

於成為有機農業生產者。 
對於發展有機農業，尤其是在地方和區域的範圍上，此類的關係仍存在相當

顯著的空間。雖然機構以及資助是有限的，研究者現在已經形成網路來調查有關

有機農業的事項。加拿大有機農業中心也已經修正了有關於有機農業的進一步研

究。 
然而此方面加拿大尚有許多需要持續努力的地方，包括： 

(一)策略性計畫必須要將有機農民放置在領導傳統農業組織、農產品團體，以及

運銷協進會的地位上。 
(二)透過每兩年舉辦的論壇，從有機產業以及傳統產業選擇代表出來探討有關彼

此間利益如何創造進一步討論的空間。 
(三)加拿大需要一項農民與研究者之間的連結系統，而這種系統在傳統的農業部

門已經行之有年。 
(四)分享與當地和區域組織以及機構合作成功的機制，將有助於國家進行更進一

步的組織化行動。雖然區域和區域之間的團體各自不同，但是常常有團體之

間具有相類似的功能，在有機農產品發展上根據已經成功的區域經驗為基

準，是可以被整合起來的。 

八、加速有機農產品市場之發展 

加拿大目前雖然有一些區域體已經擔負起在各地和各省設計有機產品市場

的任務，但中央政府卻沒有相對應的組織提供類似的服務。因此，目前加拿大關

鍵的挑戰，是要建立更加整合協調的有機農產品供應鍊。 
然而此方面加拿大尚有許多需要持續努力的地方，包括： 

(一)必須有適切的聯邦及省政府資助的加工業者和運銷商交易計畫，有機加工品

的稅額減免可以作為過渡支持計畫(transitional support program)的一部份。開
始可能被認為為過渡支持程式的部分，至於貸款資助也是一種值得探索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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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二)作為支持政策開始的一部份，尤其是對於小型企業體來說，將有利於建立國

家的培育基地廚房。 
(三)加工部門需要一項國家商業計畫，俾使能用與商業發展諮詢顧問公司建立起

諮詢關係。這項計畫之內容包括，辨別出使用新的有機加工生產階段的「孤

兒」加工廠，以及支持小型加工者的成分為何等等。 
(四)加拿大有機食品部門所提倡之計畫必須經由加拿大大專院校的食品科學實
驗室來確認。 

(五)在有機產品和其策略性發展上，為了要強調進口，必須要設置主流零售業者

和加工業者的論壇；例如，對於現行高需求但是低國內供給，處理有關品質

說明的策略方向。此論壇應對生產者與批發業者彼此間供給數量之整合衡量

提出相關建議，以作為努力支持國內生產策略的一部份。於此，資金必須分

配使用於雇用合作組織企業，用來協助建立產量合作與運銷能力，以因應零

售和製造業者對於穩定和地區性大量供給的要求。至於有關銷售季節性有機

產品契機，根據消費者對特定季節之反應，也必須加以調查研究。 
(六)策略性地建立起消費者對有機食品和農產品對於個人和社會利益之警覺是

有必要的，強化弱勢地區及農產品，以及取得消費者在傳統零售行為轉向有

機產品方面努力政府的支持。因為區域產量的擴大創造出明顯的機會以及銷

售，積極的購買當地有機農產品的競爭，建立對加拿大區域性傳統農產品不

同區域間成功的良性競爭。 
(七)一個組織應該引領有關選擇促進過去產量之研究，以便強調有機農產品銷售

鍊。 
(八)應探討農產品標準分級之修正案，如此一來透過分級制度將可避免處罰制度

會鼓勵有機農民使用殺蟲劑(因產量損失)等農藥的問題。但是該修正案不應

以這種方式執行，否則會影響消費者對有機農產品的興趣。 
(九)辨識出能使市場發展和為大眾牟取利益的主要國營企業購買者是至為必要

的。 
(十)有必要提供有機農產品的時價，目前加拿大境內已經有些區域再進行此一工

作。 
(十一)區域性市場的促進者必須要能連結區域內的買賣雙方，某些非政府組織以

及機構目前已經具備此項功能，但必須要能繼續支持區域市場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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